小学课室空调采购合同

甲方：石湾镇里波水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乙方：                  

地址：博罗县石湾镇里波水村            地址：                  
电话：0752-6927785                    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就甲方向乙方采购小学课室空调设备事宜，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品牌
	名称/形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备  注

	  
	
	台
	50
	  
	   
	

	合计：
	
	
	50
	
	
	


一、产品名称、型号、数量、（详细参数见附件）：

中标价为：         元（大写：          元整） ，含：配套耗材、高空作业费、钻孔费、运输费、安装费，包通电正常使用，按照行业标准保质6年。超出配管米数按实际数量结算。

交货地点及调试工期：
地点：博罗县石湾镇里波水村里波水小学、牛头洲小学。

配送调试工期为一个月：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项目履约保证金

项目履约保证金：     元（按中标价10%）。由中标单位在中标结果公示期满无异议5天内缴交。项目履约保证金在空调安装验收及格后7天内无息退回。项目履约保证金需在规定时间内汇入招标单位指定账户。

四、设备安装与验收：

（1）所有设备由乙方安装到甲方指定位置，充分做好设备安装的前期准备工作；空调电源及开关制由甲方负责准备。

（2）施工调试完毕之后，通知甲方负责人验收，甲方人员三天之内组织相关人员充分配合乙方进行验收，验收标准参照空调技术参数。

（3）甲方验收完毕后，乙方同时将空调遥控器等相关保修资料附件交与甲方以作保修凭证。

（4）在空调安装期间，乙方所有设施及空调备件，自行保管，甲方概不负责。

（5）乙方在安装期间所有工人的人生安全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概不负责。乙方在中标后签订合同时需出示施工期间所有工人的保险合同给甲方审核。

五、付款方式：

（1）设备进场安装完成后，甲方支付给乙方合同总价的30%，余下款项甲方在设备安装验收合格后三年内付清给乙方。乙方必须凭正规发票支取工程款项。

采购款的支付和结算必须划（汇）入乙方的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否则，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甲方负责，乙方不得将工程款转入第三方账户。

六、空调设备所有权

合同所标的产品的所有权，自甲方付清本合同款项给乙方之日起转移给甲方。在合同规定的付款期限，甲方未付清全部合用款项给乙方，则乙方有权处理合同所标的空调设备的所有权。

七、售后服务质量保证：

（1）按照行业标准保质6年。    

（2）包修期内如发生故障，乙方应免费维修（包括配件与工时费）并应在接到甲方电话通知48小时内派安装工程师到场维修，严重问题应于三日内修好。

（3）承诺所提供的产品为正品新机，无曾经返修，试用样品机，无上述机型等旧机或其他欺诈如有违反甲方将扣除该机双倍货款。

八、本合同正本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石湾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一份，石湾镇财政管理所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博罗县石湾镇里波水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法定代表人：                     日期：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日期：


